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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9日讯(记者
赵丽 王光照 见习记者
张頔) “只有各个部门不缺
位，市民才能吃到放心食
品。”在今年两会上，针对食
品安全屡屡出现问题的现
状，济南市政协委员王剑虹
在进行了深入调研后，提交
了一份《关于加强食品安全
的建议》的提案。他认为，管
好食品安全，要完善监管法
律体系，同时工商、质监、卫
生等各部门要建立联合监管
网络，审批、管理、查处各个
环节都不能缺位。

为了吃上放心饭，两年
前，王剑虹和家人已经开始
自己种菜、养鸡。“保卫食品

安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刻。”27日，王剑虹告诉记者，
他在今年提交的提案中，指
出了在食品的生产、加工、流
通等各环节中存在的多种问
题，并呼吁相关部门在不同
的环节中要加紧协作、各尽
其责。

在这份提案中，王剑虹
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加大有
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行
力度，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
究。其次，要加强食品原料基
地规划，加快基地专业化、标
准化建设，减少源头污染。另
外，要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的监督管理。工商、质监、卫
生等部门要建立联合监管网

络，从审批、管理、查处各个环
节都建立起动态跟踪体系。此
外，还要加大对食品流通环节
的监管力度，尤其要加强对农
贸市场、城乡接合部市场、农
村市场的监管。同时，济南市
也应加快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建设，将食品安全纳入到系
统、科学、动态的管理中，避
免出现标准空白、过时和标
准低的被动局面。

“相关部门要有效衔接，
不要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
王剑虹强调说，由于食品从
生产到流通要经过多个流
程，在这些流程当中需要不
同部门的共同监督，每个部
门都不能缺位。

本报2月29日讯(见习记
者 张文) “食安办不能越
位，但更不能当看客，要充分
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作用，加
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的力
度。”29日，济南市食品安全
工作办公室主任孙法星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
前济南市与食品安全有关部
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正在逐步
形成，今年市政府还将与各
县市区政府签订食品安全责
任状，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
的监管力度。

孙法星表示，食品安全
问题事关广大市民的健康
安全，面对食品安全链条
长、监管分段的情况，2011
年下半年济南市食安办正

式成立。“作为食品安全综
合协调工作的承担者，食安
办不能越位，但更不能当看
客，要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
的作用，加强从农田到餐桌
间20余个相关部门联合执
法的力度。”

孙法星介绍说，在今年3
月份计划召开的济南市食品
安全工作会议上，市政府将
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安全责
任状，落实责任。同时，按照
组织领导、机构设置、经费投
入、事故处理等各项指标，对
各县市区进行打分，在年度
总结时评出先进。

孙法星说，目前食安办
已建立了联席会议、联合执
法、考评打分等相关制度，希

望在集中专项治理“治标”的
基础上，通过各项制度的建
立完善，来达到“治本”的目
的。“不过，因为食安办成立
时间较短，人才队伍建设、基
层基础工作仍在进行中。强
力、高效、全面的协调机制不
能一蹴而就，还需在实践中
一步步健全。”

据悉，今年食安办还将
集中举办几次大型的食品
安全知识普及活动，在食品
安全进社区、进学校的基础
上加强社会宣传。同时，食
安办还计划与媒体合作，开
设食品安全知识小专栏，向
市民介绍诸如食品添加剂、
色素、调味品等食品安全小
知识。

本报2月29日讯(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刘保建)

“解决多头管理要建立一种
督导和责任追究机制，比如
实行首问负责制，先问到
谁，谁就要牵头负责解决。”
针对近期本报连续关注的
政府部门多头管理的情况，
2月28日下午，山东大学政
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王佃利教授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佃利说，现代社会随
着信息的流动，各种问题之
间的关联性加强，许多问题
的发生发展，都可能涉及多
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因为分
属于不同的部门，就导致了
现实中很难将某一问题完
全归责于某一个部门。“比
如一棵豆芽在生产加工环
节属于质监部门管理，而到
了市场流通上就属于工商
部门管理。”

“传统的组织结构在现
代社会中发生了冲突，就出
现了各个部门都管而又都
不管的局面。”王佃利说，当
问题出现时，往往成立综合
治理办公室，各部门联合办
公，但随着问题越来越多，
应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比如因为部门职能交叉，
政府开始尝试大部制改革，
将几个部门合并。”王佃利
说，大部制改革确实起到了
一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了政出多门，但并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另外，大部
制改革也有权力膨胀的问
题，首先就表现在机构的膨
胀和人员的膨胀。”

王佃利建议，政府部门
之间应建立一种长效的合
作机制，而不是短期式的、
运动式的合作方式。“比方
说，因为豆芽问题，今天工
商部门和卫生部门合作，明
天 可 能 又 会 出 现 白 菜 问
题。”王佃利说，即使是大部
制改革，也应该建立在各部
门之间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另外，针对政出多门，
我觉得应该建立一种督导
和责任追究机制，设立首问
负责制。”王佃利举例说，现
在在许多服务大厅，都已经
开始实行首问负责制，客户
到了服务大厅办事，他可能
不知道到哪个窗口办理，那
么他问的第一个人，要负责
引领着去解决。

比如毒豆芽问题，如果
老百姓首先告诉的是卫生
部门，那么卫生部门就要负
起责来，全程帮着解决问
题，而如果找的是工商部
门，工商部门就应该负责。

“而具体部门之间如何协
调，应该是卫生部门或者工
商部门的事情，而不应该把
老百姓当皮球一样踢来踢
去。”王佃利说，一旦明确首
问负责制，还应建立一个责
任追究机制，加强督导，推
动政府的行政执行力。

一粒小小花椒，其管理却
涉及了四个部门：在地里的时
候由农业部门管 ；到了加工环
节，由质监部门管；出售到市场
上以后，属于工商部门管；进入
餐饮环节后则属于食品药品监
督部门管。

如今花椒染色，情况变得
更加复杂。多位专家都表示，花
椒泡水后，清水变红水，肯定是
染色了，只是无法确定染色剂。

那么，染色花椒到底该由哪个
部门来查处呢？

济南市工商局的相关人员
表示，花椒是否染色，需要专业
部门检测，否则无法进行查处。

可是，济南市农业局的工作人
员又表示，目前他们还没有检
测色素的项目，如果不具备检
测仪器和方法，无法进行检测。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一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发现济
南有生产染色花椒的黑窝点，
他们会立即查处。济南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历城分局一位
工作人员则称，检查餐饮企业
时会注意检测染色花椒，一旦
发现，即按规定进行处罚，但市
场环节上的染色花椒，他们无
法监管。

“目前食品安全实行分段
监管，如果其中出现责任模糊
不清的情况，就需要食品安全工
作办公室出面综合协调进行监
管。”济南市食品安全工作办公室
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负责协
调食品安全工作，开展重要的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尽快
组织一次大规模联合执法。

本报记者 赵伟 孟敏

本报2月29日讯 (记者 赵
伟 孟敏 实习生 刘华东
杨亚平) 29日，本报有关染色
花椒的报道见报后，工商部门
立即对七里堡批发市场进行了
检查。不过，在检查过程中，有
关染色花椒的检测却成了难
题，农业部门表示自己没有检
测色素的项目，质监部门称目
前仅能检测3种色素。

29日上午，记者来到历城
区工商局洪家楼工商所。该所
负责人表示，根据工作职责，在
没有染色花椒确切证据的情况
下，他们只能对店铺的经营主
体是否具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供货商营业执照及进货台
账等进行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不少商户
一见工商所工作人员，纷纷关
上了卷帘门。工商人员对5家
店铺进行了检查，重点对花椒
的进货台账进行了调查。其中
4家店铺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和所售花椒的进货台账等资
料，只有一家不能提供所售花
椒的进货台账。该店铺负责人
称，她在购买这些花椒时，卖
家就没有给开单据，但她保证
这些花椒都是没有染色的。工
商人员了解到情况后，责令其
限期提交相关资料。

工商所负责人称，由于花
椒属于初级农产品，是否染色，
仅凭肉眼无法确定，应由农业
部门检测之后才能确定。如果
确定是染色花椒，工商部门一
定进行查处。

随后，记者联系了济南市
农业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干花

椒不会把水染成红色，遇水褪
色严重的花椒应该是染色了。
不过，目前他们还没有检测色
素的项目，只能检测农药残留、
土壤成分、农药成分、化肥成分
等项目。花椒属于初级农产品，
但染色花椒是加工后的产品，
如果不具备检测仪器和方法，

无法检测。
“染色剂的种类非常

多，我们能检测的色素仅有
三种食用色素。”随后，记者
又联系了济南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该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不少色素还没有检
测标准和方法。

对此，济南市食品安全工
作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
会尽快组织一次大规模联合执
法，让农业部门、质监部门和
食品药品监管等各部门都参与
进来，共同调查省城的染色食
品。

查处染色花椒 检测成难题
农业局称只检测农药残留等项目，质 监局表示仅能检测3种色素

政协委员建言食品安全管理

切勿出现监管真空地带

“不能越位，但更不能当看客”
食安办主任孙法星表示，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加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力度

专家把脉多头管理，称应建立首问负责制

市民先问谁
就该谁负责

一粒小花椒，都管都难管

▲工商人员在对
市场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不少商户一看
要进行检查，纷纷落
下卷帘门。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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